杭州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负责人承诺书

项目名称：　　　　　　　　　　　　　　项目委托方：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部门）：
合同经费：　　　　　　　　　　　　　　　　　项目负责联系方式：
按照杭州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相关办法，项目负责人同意签订该项目合同并愿意履行以下责任与权利。
1、作为项目负责人享有《杭州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应履行项目技术合同（或协议），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
[bookmark: OLE_LINK1]2、项目负责人因故不能继续履行项目负责人的责任而需将项目委托他人完成，应向学校提交书面说明，并按学校相关规定办理相应手续。
3、变更或终止项目技术合同（或协议），需征得学校和校外签约方的同意。项目负责人与校外签约方协商达成变更（或终止）项目技术合同（或协议）的一致意见后，应签订书面变更（或终止）协议，报学校备案。
4、因项目负责人的过错对我校的声誉、利益等造成损失的，其经济及法律责任由项目负责人承担，学校视情节轻重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5、项目负责人与校外签约方因履行合同产生争议时，应及时向学校报告，共同协商解决。
6、严格遵守国家、省、市以及我校财务有关经费使用规章制度，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专家讲课、咨询、激励等费用按照学校规定发放，不超额、不违规、不弄虚作假，如实、规范使用经费。严格遵守廉洁纪律和财经纪律，在人文社科科研经费使用中不得违反廉洁从业有关规定。人文社科科研经费实行预算制管理和使用，经审核后按预算执行，使用正规发票报销。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经费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其中协作费(外拨经费)需符合相关文件规定并严格按照预算/合同执行。按规定申请和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倡导“以会养会”，收取一定的会务费（注册费）及争取外部资源等途径获得会议经费，经费按照会议标准和经费预算执行，不得擅自使用或挪作他用。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规定
7、按期结题，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及时将经过项目委托方验收的科研项目结题报告人文社科处备案。
项目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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